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1 條 (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2 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3 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

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

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

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

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

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

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1-



第 4 條 (股東出席或代理)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 

第 5 條 (召開地點及時間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 

第 6 條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

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第 7 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

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

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

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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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8 條 (錄音或錄影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第 9 條 (宣布開會基準)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10 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

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 11 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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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二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 12 條 (表決股數計算及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

代理 

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13 條 (表決權行使)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

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

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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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

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15 條 (議事錄)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

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 16 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

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 17 條 (會場秩序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

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18 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

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

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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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 (沿革)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O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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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整

開會地點：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 32 號 1 樓(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 

(二)、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報告。 

(四)、 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報告。 

(五)、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報告。 

二、 承認及討論事項

(一)、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二)、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三)、 本公司發行民國 114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 

三、 臨時動議

四、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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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14-15

頁。 

二、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明：本公司民國113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

第 16 頁。

三、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本公司如以現金分派股息，授

權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常會。

(二)、 本公司已於 114 年 2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分配股東現金

股利 251,022,069 元，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

持有股數計算，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1.95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股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

收入。  

四、 本公司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21 條規定，本公司如以現金分派股息，授

權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常會。

(二)、 公司已於 114 年 2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依公司法第 241

條第 1 項規定，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之資

本公積新台幣 32,182,317 元發放現金，依資本公積發放現金

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計算，每股發放現金

0.25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股

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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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報告。 

說明：

(一)、 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 20 條及第 16 條之 1 規定，本公司

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以上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千分

之十四為董事酬勞。

(二)、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民國 114 年 2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上述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三)、 本公司民國113年度員工酬勞總金額為新台幣32,559,000元。

(四)、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4,92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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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之資

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業經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尹元聖會計師及施威銘會計師查核完竣。

(二)、 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上述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經審計

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附件三、附

件四，第 14-15 頁、第 17-36 頁及第 37 頁。

(三)、 謹請承認。

決議：

第二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一)、 配合證交法增訂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及修訂後章程，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 38-
42 頁。

(二)、 謹請討論。

決議：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發行民國 114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謹提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為獎勵優秀員工及留任關鍵人才，並將其獎酬連結股東利益與環境、社會

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以下簡稱 ESG）

成果，擬依相關法規規定，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發行要點如下: 
(一)、 發行總額

新台幣 14,850,00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 1,48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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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行期間

自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 1 年內得視實際需要 1 次或

分次發行，其新股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三)、 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股數

1. 本獎勵計畫適用對象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在職且提

供勞務服務之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2. 實際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

績效、整體貢獻及其他管理所需參考因素等擬定之分配標準，並

考量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需等，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

董事會同意；惟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或經理人身分者，應先經薪資

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非具董事或經理人身分之

員工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3. 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 56-1 條第 1 項規定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給予單一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認購股數之合計數，不

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其累計被給予

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

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但經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

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四)、 發行條件 : 
1. 發行價格：無償發行。

2. 發行股份之種類：普通股新股。

3. 既得條件：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須符合以下各項條件方可既得：

(1) 於各既得期間屆滿日仍在職且提供勞務服務者。

(2) 各既得期間內未曾有違反任何與本公司簽訂之合約及本公

司工作規則等情事。

(3) 達成本公司所設定公司績效指標、員工績效指標，並以 ESG
成果為正負調整項，且需符合服務年資等條件，指標內容請

詳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4. 員工未能符合既得條件，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數並辦理註銷。

如遇例外情形，則依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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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

響事項

發行限制員工新股係以最大數 1,485,000 股計算，並以 114/2/11
收盤價 49.00 元作為 115/3 給與日之公允價值：

1.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

若以 114/2/11 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新台幣 49.00 元估算，

預估發行後每年分攤之費用化金額對 115 年度、116 年度及 117
年度之估算為 45,478 仟元、24,255 仟元及 3,032 仟元，合計共

72,765 仟元。

2. 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股東權益事項：

若以 114/2/11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128,729,266 股計算對每股盈

餘影響情形，於 115 年度、116 年度及 117 年度之估算為新台幣

0.28 元、0.15 元及 0.02 元。對本公司每股盈餘可能之稀釋尚屬

有限，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六)、 本公司將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七)、 上述實施細節，將依本公司「民國 114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

行辦法」辦理之，請參閱附件六，第 43-46 頁。

(八)、 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法及其各項條件，嗣後如因主管機關審核

要求而有修訂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之，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

始得發行。

(九)、 謹請討論

決議：

 

三、臨時動議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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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回顧民國一一三年，全球經濟在復甦過程中面臨許多挑戰，政治因素對經濟局勢產生了

顯著影響。綜觀全球，通貨膨脹和地緣政治對供應鏈造成的問題依然存在，推升了企業經營

的附加成本，部分國家的政治動盪、美國聯準會的降息政策和美元的動盪更加劇了全球貿易

的不穩定，進而影響個別市場或產品需求復甦的狀況，迫使企業縮減採購規模或遞延需求。

故縱然記憶體的市況在下半年有所抬升，但面對工控客戶需求停頓的態勢，仍使全年度獲利

下滑。

民國一一三年度集團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78.4 億元，集團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13.0 億元；

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9 億元，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2.18 元。茲將民國一一三年度經營

績效、營運與研究成果及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計劃概要報告如下：

一、 民國一一三年度合併經營績效：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 
集團營業收入 7,837,159 7,631,446 205,713
集團營業毛利 1,301,205 1,778,642 (477,437)
集團營業淨利 306,911 710,534 (403,623)
集團營業外收入淨額 42,101 37,855 4,246
集團稅後淨利 291,950 604,712 (312,762)
歸屬母公司業主 278,956 553,046 (274,090)
歸屬非控制權益 12,994 51,666 (38,672)

稅後每股盈餘(元) 2.18 4.51 (2.33)

二、 民國一一三年度營運與研究成果：

營運與品牌獲得之肯定摘要如下：

1. 獲得第十屆公司治理評鑑肯定，在市值 50 億元以上至 100 億元類別，排名前

5%。

2. 技術產品連續三年獲得 EE Awards 亞洲產品獎。

3. 入選台灣國際最佳品牌。

4. 永續報告書連續七年獲得 TCSA 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

5. 榮獲天下雜誌人才永續獎

研發方面不斷致力於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解決方案與技術，截至民國一一三年底，

國內外累積已領證或申請中專利達 235 件。針對嵌入式系統安全性，發展一寫多讀(Write 
Once Read Many，WORM)技術；推出專為 AI PC 設計的 CAMM2、DDR5 UDIMM 與

SODIMM；持續深耕專為資料保護設計的 CoreRescue、CoreSnapshot Series 等技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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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客戶的使用情境，推出多款達軍規震動與衝擊認證標準的產品。此外，智慧物聯總體

解決方案的成績也持續豐富，涵蓋 ESG 能源/環境監控管理、主動式智慧防災系統及智動

化檢測設備…等多元方案，其中自動檢測從軟體開發、機構設計組裝到產線整合的一站式

服務，更是受到客戶們的持續肯定。

民國一一三年，延續在地社區關懷的參與，持續認購古坑咖啡農生產的友善環境咖啡；

為傳統文化的保存貢獻微薄之力，長期贊助攝影師捕捉與紀錄傳統藝陣之美，並連續參與

灣聲樂團推廣台灣古典音樂的活動；響應南迴基金會的邀請，透過募捐為偏鄉醫療的完善

加磚添瓦。

三、 民國一一四年度營運計畫：

（一） 營運方針

持續秉持『Access the best』的品牌精神，具以推動四大營運動能：專注重

點領域、佈局未來技術、營運數位轉型與策略夥伴結盟，打造品牌永續競爭力。

實現以數位儲存為核心，成為科技化資訊服務整合翹楚的願景。

（二） 發展策略

將以「工控做深」與「通路做廣」為年度重點發展策略，工控產品領域主要

聚焦 IoT 物聯網、伺服器與網通及國防強固等應用場域；消費產品領域則透過強

化與擴大特定區域消費通路為主軸，來提昇消費市場佔有率。此外，持續攜手策

略夥伴，佈局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與應用，培育與深化合作連結。

（三） 重要產銷政策

宇瞻將透過完善的供應鏈管理及高效的數位化營運等競爭優勢，確保在市場

波動中，仍能兼具滿足客戶需求貨源的穩定與自身生產資源調整的彈性。

在銷售面向，宇瞻將以客製化產品與加值技術開發重點應用場域與指標客戶；

透過高端儲存消費性產品積極拓展歐美消費通路，同時藉由增加社群媒體曝光及

全面性行銷數據管理優化集團行銷效益；期望透過產品、業務與行銷的三重策略，

創造加乘效益，達成全年度目標。

展望民國一一四年，整體市場與政經局勢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宇瞻將以品牌『說到

做到、堅持更好、夥伴共進』的『做好伴』核心價值推動年度營運計劃，以提升營運績效，

並持續追求 ESG 永續目標。期望與股東及策略夥伴等所有利害關係人，共同分享成果，邁

向卓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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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尹元聖及施威銘會

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

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吳廣義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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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01財F�	附註Ø�(%；Ê貨跌Í;Ú/ÛÜÝ½，請詳01財F�	附註

Þ�Ø%U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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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項/說�：


�集$ÃÊ貨]�¾S與ß變AÍàáâ者衡量，åkl階ç須運êµ¶�Ó計ë

×�v.Ê貨/ß變AÍàUì�
�集$í要îï/Íðñ@ò¸L，óôÊ貨¾Sõ

重高，÷�3øùú速¸ü，Ê貨p能Ãþ�������變�，v致Ê貨¾S超過�ß

變AÍà，致3sÊ貨跌Í
��;Ú，åÊ貨評Í®S�計��行
�集$01財F�

	��重要評Ó�項/(U

ÃÄ/��À�：

S�計�·W述關鍵���項/í要��À�，IJ¨©q�解
�集$Ê貨跌Í�

��;ÚÛÜMN，q�行����試，�驗證Ê貨跌Í���;ÚÛÜMN/0l�；

����kl階çZ�ê¹近�/銷�Íð，�評ÓÊ貨ß變AÍà/0l�，��關Ê

貨��/ÛÜ��z{U

+= 譽/";評Ó

�關非金融資3";/�計MN請詳01財F�	附註Ð�,)%； 譽/";評Ó/

�計Ó計�Ô設ÅÖ×�/說�，請詳01財F�	附註Ø�+%； 譽/";評Ó/說

�，請詳01財F�	附註Þ�,%U

關鍵���項/說�：


�集$Ã$Q013s/ 譽需�&*
��";跡象��行";�試，ÃÓ計 

譽Z�A金3sÆ)/p�*金額,�kl階ç諸.Ô設�Ó計，å 譽";評Ó®S�

計��行
�集$01財F�	��重要評Ó�項/(U

ÃÄ/��À�：

S�計�·W述關鍵���項/í要��À�IJ¨©kl階ç自行評Ó/ 譽";

評Ó�試表；評Ókl階ç衡量p�*金額Z0ê/Ó計���重要Ô設，IJ1A2=

預計4*¾長2�67A金C量預��/0l�；針·�試9:進行;<¸=>，q?視


�集$���適{A露 譽";評Ó/¦關資訊U

��¥�項


��股��限���d製&'(()*¸�((+*¸/D體財F�	，qRS�計

�EFþ G�見/���	YH，�IJ考U

kl階ç與LlÆ)·01財F�	/責�

kl階ç/責�]V^證`a行c財F�	d製fg8R金融ijklmn�認pqar

st/'際財F�vfg='際�計fg=解釋�解釋�	d製z{表達/01財F�	，ó

M¡與01財F�	d製�關/N要O部QR，�Ö 01財F�	6Ê�vÃ�舞T
錯誤

/重LÅW表達U

�d製01財F�	�，kl階ç/責�XIJ評Ó
�集$YZR4/能[=¦關�項

/A露，��YZR4�計��/�ê，除非kl階ç�]^_
�集$
`a4Q，
除^

_
`QbcþW際p行/�¥[HU


�集$/LlÆ)�d�計mn�%負�ij財F�vCÀ/責�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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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01財F�	/責�

S�計���01財F�	/e，]·01財F�	»體��Ê�vÃ�舞T
錯誤/

重LÅW表達¨©0lÖ§，qEF���	U0lÖ§]高¸Ö§，fV^�計fg�行/

����þ� 證N能gE01財F�	Ê�/重LÅW表達UÅW表達p能vÃ�舞T
錯

誤UÉÅW表達/Dc金額
OPhp0l預��i響01財F�	0ê者Z�/RkëN，

g被認®F�重L�U

S�計�V^�計fg���，運ê´Qµ¶�´QmnUS�計�X�行 Ü��：

(=辨認q評Ó01財F�	vÃ�舞T
錯誤/重LÅW表達風險；·Z評Ó/風險設計�

�行適{/ÃÄ·N；q¨©足ª�適¬/��證��®���見/��UÃ舞Tp能

,�r謀=t造=å�遺w=ÅW聲�
踰越O部QR，å6gEvÃ�舞T/重LÅW

表達/風險高�vÃ�錯誤者U

+=·與��{關/O部QR¨©N要/�解，�設計{�Ý~ 適{/��À�，f�e

非·
�集$O部QR/�t�表¯�見U

)=評Ókl階çZ�ê�計MN/適{�，��Z��計Ó計與¦關A露/0l�U

Ð=VZ¨©/��證，·kl階ç�êYZR4�計��/適{�，��0
�集$Y

ZR4/能[p能3s重Ln|/�}
Ý~��ÊY重LÅÖ×�，�E9論US�計

�若認®該��}
Ý~ÊY重LÅÖ×�，g須����	ÁÛ醒01財F�	0ê者

��01財F�	/¦關A露，
�該�A露]�Å適{������見US�計�/9

論]��至���	.Z¨©/��證®��Uf67�}
Ý~p能v致
�集$Å

�F�YZR4/能[U

Ø=評Ó01財F�	�IJ¦關附註%/»體表達=9��O�，��01財F�	��z{

表達¦關����}U

Þ=·�集$O�¾D體/財F資訊¨©足ª�適¬/��證，�·01財F�	表¯�

見US�計�負責集$��H}/³v=ij��行，q負責½¾集$���見U

S�計�與LlÆ)Ç通/�項，IJZ規�/������間，��重L��aA�I

J���過ÀÁZ辨認/O部QR顯著�Ú%U

S�計�X�LlÆ)ÛIS�計�Z隸��FZ����規�/cn�遵��計�職Q

道�規�Á�關���/聲�，q與LlÆ)Ç通Z�p能被認®�i響�計����/關]

��¥�項�IJ¦關防護��）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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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計��與LlÆ)Ç通/�項Á，ë×·
�集$&'(()*¸01財F�	��

/關鍵���項US�計�����	Á��該��項，除非��Åz許�開A露�×�項，


Y��見Ý~ ，S�計�ë×Å����	ÁÇ通�×�項，Ãp0l預� Ç通Z3s

/負面i響L�Z¡進/�¢£<U

¤ ¥ ¦�Q�聯�0���計�����F�Z

��計��：

證`ík¨關
�©�證ª號

：
金k證�¬1050011618號

金k證Þ¬0950103298號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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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資3負5表

&'(()*�((+*,+-),(.

Æ)：ú®¯°±

113.12.31 112.12.31
�資��3 金��額 ％ 金��額 ％
C@資3：

1100 �A金�²{A金�附註Þ�(%% $ 1,072,751 17 1,061,474 17

1110 透過;<´�zÍà衡量/金融資3－C@�附註Þ�+%% 80,596 1 593 -

1170 �Ä*¶�·¸ß額�附註Þ�Ð%��+,%% 686,007 11 775,483 12

1180 �Ä*·¸－關]c�附註Þ�Ð%=�+,%�¹% 173,912 3 558 -

1310 �Ê貨�附註Þ�Ø%% 1,327,828 22 1,490,481 23

1476 ��¥金融資3－C@�附註Þ�(%% 1,404,331 23 1,567,650 25

1479 ��¥C@資3 74,178 1 97,937 1

��CC@資30計 4,819,603 78 4,994,176 78

非C@資3：

1517 透過�¥:0;<´�zÍà衡量/金融資3－非C@

�附註Þ�)%% 37,817 - 35,171 1

1550 �ê><�/º資�附註Þ�Þ%% 990 - 1,351 -

1600 �Å@3=»¼�設��附註Þ�Ñ%�Ñ% 904,937 14 915,689 14

1755 0ê>資3�附註Þ�½%% 40,719 1 41,516 1

1780 �þ½資3�附註�,%% 205,134 3 225,324 4

1840 遞¿Z©À資3�附註Þ�,Þ%% 161,359 3 149,142 2

1980 ��¥金融資3－非C@ 41,866 1 6,948 -

1990 ��¥非C@資3 - - 2,195 -

非C@資30計 1,392,822 22 1,377,336 22

資3P計 $ 6,212,425 100 6,371,512 100

(請詳閱Â附01財F�	附註)

董�長：陳<Ä Rlc：ÅÆ騉 �計ík：黃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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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資3負5表�Z%

&'(()*�((+*,+-),(.

Æ)：ú®¯°±

113.12.31 112.12.31
負5�>< 金��額 ％ 金��額 ％

C@負5：

2100 Ê�Ë¸�附註Þ�,(%% $ 288,508 5 61,410 1

2120 透過;<´�zÍà衡量/金融負5－C@�附註Þ�+%% 727 - 70 -

2130 �0²負5－C@�附註Þ�+,%% 47,929 1 41,034 1

2170 �ÄÌ¶�·¸ 780,857 13 747,199 12

2180 �ÄÌ·¸－關]c�附註¹% - - 395,757 6

2200 ��¥ÄÌ¸�附註Þ�+,(%�¹% 309,044 5 427,860 7

2230 �S�Z©À負5 18,354 - 85,625 2

2250 �負5f�－C@�附註Þ�,Ð%%% 7,732 - 9,494 -

2280 Í賃負5－C@�附註Þ�,)%% 19,314 - 19,688 -

2300 ��¥C@負5 32,466 - 29,815 -

2322 �(*OÏ�/長�Ë¸�附註Þ�,+%�Ñ% 1,235 - 1,228 -

��CC@負50計 1,506,166 24 1,819,180 29

非C@負5：

2540 長�Ë¸�附註Þ�,+%�Ñ% 21,124 1 22,351 -

2550 �負5f�－非C@�附註Þ�½%��,Ð%% 500 - - -

2570 遞¿Z©À負5�附註Þ�,+%% 18,160 - 21,064 -

2580 Í賃負5－非C@�附註Þ�,)%% 21,753 1 22,597 -

2640 �ßÖ×Ð£負5�附註Þ�,Ø%% 19,619 - 24,249 1

2645 �ÊÑ 證金 449 - - -

非C@負50計 81,605 2 90,261 1

��負5P計 1,587,771 26 1,909,441 30

Ò��Ó��Qí/><�附註Þ�,¹%%：

3100 �股S 1,287,292 21 1,226,882 19

3200 �資S�Ô 1,155,419 18 925,825 15

3300 � GÕ餘 2,122,299 34 2,245,138 35

3400 ��¥>< (57,043) (1) (89,484) (1)

Ò��Ó��Qí/><0計 4,507,967 72 4,308,361 68

36XX 非QR><�附註Þ�¹%��,¹%% 116,687 2 153,710 2

�><0計 4,624,654 74 4,462,071 70

負5�><P計 $ 6,212,425 100 6,371,512 100

(請詳閱Â附01財F�	附註)

董�長：陳<Ä Rlc：ÅÆ騉 �計ík：黃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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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0;<表

&'(()*�((+*(-(.至,+-),(.

Æ)：ú®¯°±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4Q*Ñ�附註Þ�+,%=¹�,Ð% $ 7,837,159 100 7,631,446 100
5000 4Q¾S�附註Þ�Ø%=�Ñ%=�½%=�,%=�,)%=�,

Ð%=�,Ø%=�,Ñ%=¹�,+% (6,535,954) (83) (5,852,804) (77)
5900 4Q×£ 1,301,205 17 1,778,642 23
6000 4Q費ê�附註Þ�Ð%=�Ñ%=�½%=�,%=�,)%=�,

Ð%=�,Ø%=�,Ñ%=�+,(%=¹�,+%：
6100 ��Ù銷費ê (570,867) (7) (616,833) (8)
6200 �kl費ê (240,677) (3) (262,906) (3)
6300 ÚÛaÜ費ê (180,702) (3) (188,773) (3)
6450 預�§ê迴轉£<�";;Ú% (2,048) - 404 -
6000 ��4Q費ê0計 (994,294) (13) (1,068,108) (14)
6900 4Qß£ 306,911 4 710,534 9
7000 4Qb*Ñ�ßE�附註Þ�Þ%=�Ñ%=�,)%��+,

+%%：
7100 �£à*Ñ 47,071 - 45,211 1
7020 ��¥£<�;Ú 10,814 - 6,822 -
7050 �財F¾S (15,423) - (13,582) -
7770 �ê><�認Ü/關聯$Q;Ú/�額 (361) - (596) -

��4Qb*Ñ�ßE0計 42,101 - 37,855 1
7900 Àáß£ 349,012 4 748,389 10
7950 "：Z©À費ê�附註Þ�,Þ%% (57,062) - (143,677) (2)

S�ß£ 291,950 4 604,712 8
�¥:0;<�附註Þ�,Ø%=�,¹%��+,)%%：

8310 Å重=類至;</項e
8311 Ö×Ð£計ã/�衡量h 4,626 - (4,262) -
8316 透過�¥:0;<´�zÍà衡量/><�Fº資6W

A評Í£< 2,431 - 1,652 -
8349 與Å重=類/項e¦關/Z©À (924) - 852 -

6,133 - (1,758) -
8360 ÂZp能重=類至;</項e
8361 'b4運¨�財F�表ä_/åäæ額 30,010 - (3,747) -
8399 與p能重=類/項e¦關/Z©À - - - -

30,010 - (3,747) -
S��¥:0;< 36,143 - (5,505) -

8500 S�:0;<P額 $ 328,093 4 599,207 8
8600 S�ß£Ò��：
8610 Ó��Qí $ 278,956 4 553,046 7
8620 非QR>< 12,994 - 51,666 1

$ 291,950 4 604,712 8
8700 S�:0;<P額Ò��：
8710 Ó��Qí $ 315,099 4 547,541 7
8720 非QR>< 12,994 - 51,666 1

$ 328,093 4 599,207 8
&股Õ餘�Æ)：ú®¯±，�附註Þ�,½%%

9750 �S&股Õ餘 $ 2.18 4.51
9850 ç釋&股Õ餘 $ 2.17 4.46

(請詳閱Â附01財F�	附註)

董�長：陳<Ä Rlc：ÅÆ騉 �計ík：黃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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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1
2
,9
9
4

3
2
8
,0
9
3

&
'
(
(
)
*
,
+
-
)
,
(
.
餘
額

$
1,
28
7,
29
2

1,
15
5,
41
9

57
0,
91
2

89
,4
84

1,
46
1,
90
3

2,
12
2,
29
9

(1
3,
42
4)

(4
3,
61
9)

(5
7,
04
3)

4,
50
7,
96
7

11
6,
68
7

4,
62
4,
65
4

(請
詳
閱
Â
附
0
1
財
F
�
	
附
註
)

董
�
長
：
陳
<
Ä

R
l
c
：
Å
Æ
騉

�
計
í
k
：
黃
É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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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A金C量表

&'(()*�((+*(-(.至,+-),(.

Æ)：ú®¯°±

113*¸ 112*¸
4Që@/A金C量：
�S�Àáß£ $ 349,012 748,389
�調»項e：

1舊費ê 59,440 55,928
î銷費ê 25,942 25,167
預�§ê";;Ú�迴轉£<% 2,048 (404)
£à費ê 15,423 13,582
£à*Ñ (47,071) (45,211)
�ê><�認Ü/關聯$Q;Ú/�額 361 596
處=Å@3=»¼�設�;Ú�£<% 865 (711)
Í賃�ð£< (148) -
非金融資3";;Ú - 46

*<費;項e0計 56,860 48,993
��與4Që@¦關/資3／負5變@h：

與4Që@¦關/資3/ß變@：
透過;<´�zÍà衡量/金融資3 (80,003) 387
Ä*¶�·¸ 87,428 (39,180)
Ä*·¸－關]c (173,354) (181)
Ê貨 162,653 (534,997)
�¥C@資3 31,840 8,724
與4Që@¦關/資3/ß變@0計 28,564 (565,247)

與4Që@¦關/負5/ß變@：
透過;<´�zÍà衡量/金融負5 657 (942)
0²負5 6,895 (104,933)
ÄÌ¶�·¸ 33,658 242,872
ÄÌ·¸－關]c (395,757) 181,412
�¥ÄÌ¸ (119,492) (24,330)
負5f�－C@ (1,762) (1,050)
�¥C@負5 2,651 (30,268)
ßÖ×Ð£負5 (4) 5
與4Që@¦關/負5/ß變@0計 (473,154) 262,766
與4Që@¦關/資3�負5/ß變@0計 (444,590) (302,481)

調»項e0計 (387,730) (253,488)
4運3s/A金CÑ�E% (38,718) 494,901
*¨/£à 45,010 44,130
ßÌ/£à (14,743) (13,676)
ßÌ/Z©À (146,398) (143,513)
4Që@/ßA金CÑ�E% (154,849) 381,842

(Z 頁)

(請詳閱Â附01財F�	附註)

董�長：陳<Ä Rlc：ÅÆ騉 �計ík：黃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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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A金C量表�óW頁%

&'(()*�((+*(-(.至,+-),(.

Æ)：ú®¯°±

113*¸ 112*¸
º資ë@/A金C量：

�¨©透過�¥:0;<´�zÍà衡量/金融資3 (3,965) (3,750)

處=透過�¥:0;<´�zÍà衡量/金融資3 3,750 -

�¨©Å@3=»¼�設� (26,585) (33,766)

處=Å@3=»¼�設�/Í¸ - 1,019

�¨©þ½資3 (3,850) (3,002)

��¥金融資3－C@"ô�¡÷% 163,319 (187,027)

��¥金融資3－非C@¡÷ (34,918) (1,106)

��¥非C@資3"ô�¡÷% 613 (1,139)

º資ë@/ßA金CÑ�E% 98,364 (228,771)

õ資ë@/A金C量：

Ê�Ë¸¡÷�"ô% 227,098 (30,735)

ö還長�Ë¸ (1,220) (6,545)

�ÊÑ 證金¡÷�"ô% 449 (6,558)

Í賃S金ö還 (21,356) (20,956)

�aøA金股£ (405,497) (404,871)

�A金¡資 289,968 -

�行0ÒÑ> 36 -

����aøA金股£Â非QR>< (50,017) (37,677)

��õ資ë@/ßA金CÑ�E% 39,461 (507,342)

ù2變@/i響 28,301 (3,631)

S�A金�²{A金¡÷�"ô%h 11,277 (357,902)

�úA金�²{A金餘額 1,061,474 1,419,376

�ûA金�²{A金餘額 $ 1,072,751 1,061,474

(請詳閱Â附01財F�	附註)

董�長：陳<Ä Rlc：ÅÆ騉 �計ík：黃É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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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股��限��董����鑒：�

���見


��股��限�������� ��!�"!#�"�$%資'負)表，,���

��� ��!��#�$至"!#�"�$%./01表231變5表 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M�計���N�O

PM�計�%�見，Q開;體財>�	ST�重EU面WPX證Z[行]財>�	^製`

a^製，足:cd表達
��股��限�������� ��!�"!#�"�$%財>

fg，,������ ��!��#�$至"!#�"�$%財>hi與6金8量O

���見%kl

M�計�WPX�計�m託��o證財>�表規a q計`ar行��stOM�計�u

該w`ax%責z{u�計���;體財>�	%責z|進�~說�OM�計�T隸��>T

m���規�%]��P�計�職K道�規�，與
��股��限����超���，��

行該規�%��責zOM�計������足� 適�%��證�，:t�表����見%k

lO

關鍵���項

關鍵���項W¡PM�計�%¢K£¤，¥
��股��限��������¦;體

財>�	%��§�重要%�項O該w�項�u��;體財>�	©體 ª«���見%過

®¯:°±，M�計��²¥該w�項³�表��見OM�計�£¤±´通S���	Q%關

鍵���項¶x：

�2·貨評º

�關·貨%�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½A¾J；·貨評º%�計À計 Á設²Ã

Ä�%說�，請詳;體財>�	附註ÅA�J；·貨跌º0Ç%ÈÉÊª，請詳;體財>�

	附註ËAÅ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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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項%說�：


��股��限��°·貨W:«M與Ì變6ºÍÎÏ者衡量，Ò��ÓÔdÕ須

運Ø£¤ À計ÙÄ�Ú$·貨%Ì變6ºÍOÛu
��股��限��Ü要ÝÞ%º

ßà5á¦E，âã·貨«Mä重高，æ:'çèé速¦ë，·貨ì能°îï ðñòó

ô變õ，Ú致·貨«M超過�Ì變6ºÍ，致'÷·貨跌ºøùú0Ç，Ò·貨評º�M

�計�r行
��股��限��;體財>�	��重要û評À�項%�O

°±%��ü：

M�計�¥Q述關鍵���項%Ü要��ü，BC���þ解��ÓÔdÕ·貨跌

º ùú0ÇÈÉFG，�r行����試，:驗證·貨跌º ùú0ÇÈÉFG%/Ô

�；����ÓÔ階
T�Ø§近%銷�ºß，:評À·貨Ì變6ºÍ%/Ô�， �

關·貨��%ÈÉ��cdO

!2�資���'÷%�譽%�0評À

�關非金融資'�0%�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½A"�J；�資���'÷%

�譽%�0評À%�計À計 Á設²ÃÄ�%說�，請詳;體財>�	附註ÅA!J；�資

���'÷%�譽%�0評À%說�，請詳;體財>�	附註ËAËJO

關鍵���項%說�：


��股��限��°�購���'÷%�譽，u;體財>�	®WB�u�Ø3

1ï%�資%�面金額 ，�譽需u"�Äøu��0跡象ðr行�0�試，°À計�

譽T�6金'÷³%%ì��金額& ÓÔ階
諸(Á設 À計，Ò�譽�0評À�M�

計�r行
��股��限��;體財>�	��û重要評À�項%�O

°±%��ü：

M�計�¥Q述關鍵���項%Ü要��üBC��ÓÔ階
自行評À%�譽�0

評À�試表；評ÀÓÔ階
衡量ì��金額T*Ø%À計kl 重要Á設，BC+6,2

預計.�«長, 016金8量預�w%/Ô�；針¥�試34進行56¦78，�9視


��股��限�����適d;露�譽�0評À%�關資訊O

ÓÓÔ階
與>Ô³%¥;體財>�	%責z

ÓÔ階
%責z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â?

�與;體財>�	^製�關%@要 部BC，:Ã�;體財>�	0·�Ú°u舞Eø錯誤%

重E²H表達O

u^製;體財>�	ð，ÓÔ階
%責zIBC評À
��股��限��JKL.%能

L2�關�項%;露，: JKL.�計kl%�Ø，除非ÓÔ階
�NOP
��股��

限��øQR.K，ø除OPøQKSTîH際ì行%��UVO


��股��限��%>Ô³%A�q計W��J負�XY財>�Ú8%責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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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體財>�	%責z

M�計���;體財>�	%Zû，W¥;體財>�	©體��·�Ú°u舞Eø錯誤%

重E²H表達��/ÔÃ�，�[\���	O/ÔÃ�W高¦Ã�，]PXq計`ar行%

��stîï�證@能^[;體財>�	·�%重E²H表達O²H表達ì能Ú°u舞Eø錯

誤O¶²H表達%;T金額øHI_ì/Ô預{`響;體財>�	*Ø者Tt%LbÙG，

a被認�\�重E�O

M�計�PXq計`a��ð，運Ø¢K£¤ ¢KefOM�計�Ir行xÉst：

�2辨認�評À;體財>�	Ú°u舞Eø錯誤%重E²H表達風險；¥T評À%風險設計 

r行適d%°±¥G；���足� 適�%��證�:t����見%klO°舞Eì能

& j謀2l造2Ò�遺o2²H聲�ø踰越 部BC，Ò0^[Ú°u舞E%重E²H

表達%風險高uÚ°u錯誤者O

!2¥與��s關% 部BC��@要%þ解，:設計dðÊgx適d%��ü，]�Zû

非¥
��股��限�� 部BC%�i�表��見O

�2評ÀÓÔ階
T�Ø�計FG%適d�， �Tt�計À計與�關;露%/Ô�O

½2P�T��%��證�，¥ÓÔ階
�ØJKL.�計kl%適d�，: *
��股

��限��JKL.%能Lì能'÷重Eft%�uøÊg��·S重E²ÃÄ�，t[

3論OM�計�若認�該w�uøÊg·S重E²ÃÄ�，a須u���	®È醒;體財

>�	*Ø者y�;體財>�	%�關;露，øu該w;露W�²適dðz{���見O

M�計�%3論W:|至���	$T��%��證��klO]01�uøÊgì能Ú

致
��股��限��²}\�JKL.%能LO

Å2評À;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3~  �，: ;體財>�	��cd

表達�關�� �uO

Ë2¥u�Ø31ï%被�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見OM�計�負責��Vu%¡Ú2XY r行，�負責ª«
��股��限�

�%���見O

M�計�與>Ô³%´通%�項，BCT規�%���� ð間，: 重E��[6AB

Cu��過®T辨認% 部BC顯著�ÇJO

M�計�I�>Ô³%È�M�計�T隸��>Tm���規�%]��遵��計�職K

道�規�®�關���%聲�，�與>Ô³%´通T�ì能被認��`響�計����%關W

 ���項ABC�關防護��）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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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計��與>Ô³%´通%�項®，ÙÄ¥
��股��限��������¦;體

財>�	��%關鍵���項OM�計�u���	®��該w�項，除非ï�²c許�開;

露�Ä�項，øS��見Êgx，M�計�ÙÄ²u���	®´通�Ä�項，°ì/Ô預

�´通T'÷%負面`響EuT�進%���1O

� � ��K�聯�/���計�����>�T

��計��：

證ZÜÓ 關
�¡o證¢號

：
金Ó證q¤¥1050011618號

金Ó證Ë¤¥0950103298號
�������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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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資'負)表

������ ��!�"!#�"�$

³%：é¦§¨©

113.12.31 112.12.31
�資��' 金��額 ％ 金��額 ％
85資'：

1100 �6金 ªd6金A附註ËA�JJ $ 496,889 8 541,914 9

1110 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資'－85

A附註ËA!JJ 80,596 1 593 -

1170 �±�®� �¯Ì額A附註ËA½J A"°JJ 497,957 8 557,877 9

1180 �±��¯－關W]A附註ËA½J2A"°J ¾J 277,537 5 153,586 3

1310 �·貨A附註ËAÅJJ 1,231,444 21 1,362,825 23

1470 ���85資' 58,659 1 85,089 1

1476 ���金融資'－85A附註ËA�JJ 1,280,000 22 1,299,670 22

��885資'/計 3,923,082 66 4,001,554 67

非85資'：

1517 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資'－非85

A附註ËA�JJ

37,611 1 35,034 1

1550 �Ø31ï%�資A附註ËAËJJ 923,280 16 932,605 15

1600 �²5'2±² 設�A附註ËA¾JJ 843,551 14 853,020 14

1755 *Ø3資'A附註ËA°JJ 21,623 - 13,043 -

1780 �îª資'A附註ËA³JJ 28,384 - 33,705 1

1840 遞µT�¶資'A附註ËA"½JJ 143,074 2 132,300 2

1980 ���金融資'－非85 38,221 1 2,205 -

1990 ���非85資' - - 2,195 -

非85資'/計 2,035,744 34 2,004,107 33

資'I計 $ 5,958,826 100 6,005,661 100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1º LÔ]：»¼騉 �計ÜÓ：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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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資'負)表AKJ

������ ��!�"!#�"�$

³%：é¦§¨©

113.12.31 112.12.31
負) 31 金��額 ％ 金��額 ％

85負)：

2100 ÀÁ¯A附註ËA"JJ $ 288,508 5 61,410 1

2120 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負)－85

A附註ËA!JJ

727 - 70 -

2130 �/ª負)－85A附註ËA"°JJ 32,469 1 26,858 1

2170 �±Â®� �¯ 756,762 13 743,282 12

2180 �±Â�¯－關W]A附註¾J 8,924 - 352,347 6

2200 ���±Â¯A附註ËA"³JJ 273,177 5 385,399 7

2220 ���±Â¯－關W]A附註¾J 2,103 - 2,158 -

2230 �MT�¶負) 11,679 - 54,042 1

2250 �負)`�－85A附註ËA"!JJ 6,906 - 8,308 -

2280 Ã賃負)－85A附註ËA"�JJ 9,361 - 9,259 -

2300 ���85負) 27,977 - 25,450 -

��885負)/計 1,418,593 24 1,668,583 28

非85負)：

2550 �負)`�－非85A附註ËA"!JJ 500 - - -

2570 遞µT�¶負)A附註ËA"½JJ - - 307 -

2580 Ã賃負)－非85A附註ËA"�JJ 12,147 - 4,161 -

2640 �ÌÃÄÅ�負)A附註ËA"�JJ 19,619 - 24,249 -

非85負)/計 32,266 - 28,717 -

��負)I計 1,450,859 24 1,697,300 28

31A附註ËA"ÅJJ：

3100 �股M 1,287,292 22 1,226,882 21

3200 �資M�Æ 1,155,419 19 925,825 15

3300 ��ÇÈ餘 2,122,299 36 2,245,138 37

3400 ���31 (57,043) (1) (89,484) (1)

�31/計 4,507,967 76 4,308,361 72

負) 31I計 $ 5,958,826 100 6,005,661 100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1º LÔ]：»¼騉 �計ÜÓ：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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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表

������ ��!��#�$至"!#�"�$

³%：é¦§¨©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K�ÊA附註ËA"°J ¾J $ 7,069,010 100 6,627,663 100

5000 .K«MA附註ËAÅJ2A¾J2A³J2A"�J2
A"!J2A"�J2¾ "!J (6,155,535) (87) (5,406,242) (82)

.KË� 913,475 13 1,221,421 18

5920 �A0JH6銷貨�1 2,016 - (1,175) -
�H6.KË� 915,491 13 1,220,246 18

.K費ØA附註ËA½J2A¾J2A°J2A³J2
A"�J2A"�J2A"³J2¾ "!J

6100 Í銷費Ø (341,829) (5) (367,746) (5)

6200 �ÓÔ費Ø (192,994) (3) (219,155) (3)

6300 ÎÏ[Ð費Ø (155,916) (2) (169,477) (3)

6450 預�Ø�0迴轉�1A�00ÇJ (2,048) - 404 -

6000 ��.K費Ø/計 (692,787) (10) (755,974) (11)
.K�1 222,704 3 464,272 7

.KS�Ê Ó[A附註ËAËJ2A¾J2A"�J 
A!"JJ

7100 ��Ô�Ê 27,532 - 27,669 1

7020 ����1 0Ç 11,137 - 7,026 -

7050 �財>«M (14,394) - (12,343) -

7070 �Ø31ï認É%��� 關聯ÕK�1%�額 67,527 1 155,655 2
��.KS�Ê Ó[/計 91,802 1 178,007 3
¶ÖÌ� 314,506 4 642,279 10

7950 �：T�¶費ØA附註ËA"½JJ (35,550) - (89,233) (2)
MÌ� 278,956 4 553,046 8

��./01A附註ËA"�J2A"½J2A"ÅJ 
A!"�JJ：

8310 ²重7類至01%項Z

8311 ÃÄÅ�計Ø%}衡量_ 4,626 - (4,262) -

8316 透過��./01¬�cºÍ衡量%31s\�
資0H6評º�1 2,362 - 1,668 -

8330 �Ø31ï認É%���%��./01%�額 69 - (16) -

8349 �：與²重7類%項Z�關%T�¶ (924) - 852 -

6,133 - (1,758) -

8360 ¸Kì能重7類至01%項Z

8361 �S.運 ~財>�表ÙP%ÚÙÛ額 30,010 - (3,747) -

8399 �：與ì能重7類%項Z�關%T�¶ - - - -

30,010 - (3,747) -
M��./01 36,143 - (5,505) -
M./01I額 $ 315,099 4 547,541 8
"股È餘A³%：é¦§©，附註ËA"¾JJ

9750 kM"股È餘 $ 2.18 4.51
9850 Ü釋"股È餘 $ 2.17 4.46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1º LÔ]：»¼騉 �計ÜÓ：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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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³%：é¦§¨©

113�¦ 112�¦
.Kâ5%6金8量：
�M¶ÖÌ� $ 314,506 642,279
�調©項Z：

+舊費Ø 46,221 43,109
å銷費Ø 10,753 10,047
預�Ø�00ÇA迴轉�1J 2,048 (404)
�Ô費Ø 14,394 12,343
�Ô�Ê (27,532) (27,669)
�Ø31ï認É%��� 關聯ÕK�1%�額 (67,527) (155,655)
處7²5'2±² 設�0ÇA�1J 853 (776)
Ã賃zç�1 (40) -
非金融資'�00Ç - 46
聯���間0A�JH6�1 (2,016) 1,175
�1費0項Z/計 (22,846) (117,784)

��與.Kâ5�關%資'／負)變5_：
與.Kâ5�關%資'%Ì變5：
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資' (80,003) (593)
±�®� �¯ 57,872 (22,039)
±��¯－關W] (123,951) 27,527
��±�¯ 576 -
·貨 131,381 (648,173)
��85資' 29,705 1,464
與.Kâ5�關%資'%Ì變5/計 15,580 (641,814)

與.Kâ5�關%負)%Ì變5：
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負) 657 (942)
/ª負) 5,611 (22,943)
±Â®� �¯ 13,480 -
±Â®�－關W] (343,423) -
±Â®� �¯ - 252,471
±Â�¯－關W] - 217,544
��±Â¯ (112,902) (23,483)
��±Â¯－關W] (55) 575
負)`�é85 (1,402) (1,192)
��85負) 2,527 1,832
ÌÃÄÅ�負) (4) 5
與.Kâ5�關%負)%Ì變5/計 (435,511) 423,867
與.Kâ5�關%資' 負)%Ì變5/計 (419,931) (217,947)

調©項Z/計 (442,777) (335,731)
.運'÷%6金8ÊA[J (128,271) 306,548
��%�Ô 25,508 26,580
��%股� 108,947 82,067
ÓÂ%�Ô (13,714) (12,433)
ÓÂ%T�¶ (91,745) (71,655)
.Kâ5%Ì6金8ÊA[J (99,275) 331,107

(Kx頁)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1º LÔ]：»¼騉 �計ÜÓ：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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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金8量表AëQ頁J

������ ��!��#�$至"!#�"�$

³%：é¦§¨©

113�¦ 112�¦
�資â5%6金8量：

���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資' (3,965) (3,750)

處7透過��./01¬�cºÍ衡量%金融資' 3,750 -

���²5'2±² 設� (25,631) (31,985)

處7²5'2±² 設�%º¯ - 1,000

���îª資' (3,850) (2,916)

���金融資'ì85�íA�æJ 19,670 (101,870)

���金融資'ì非85�æ (36,016) -

���非85資'�íA�æJ 613 (1,139)

�資â5%Ì6金8[ (45,429) (140,660)

î資â5%6金8量：

ÀÁ¯�æA�íJ 227,098 (30,735)

Ã賃M金ï還 (11,926) (10,249)

�[ñ6金股� (405,497) (404,871)

�6金�資 289,968 -

�行*áÊ3 36 -

��î資â5%Ì6金8ÊA[J 99,679 (445,855)

M6金 ªd6金�í_ (45,025) (255,408)

ò6金 ªd6金餘額 541,914 797,322

ó6金 ªd6金餘額 $ 496,889 541,914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1º LÔ]：»¼騉 �計ÜÓ：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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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

新台幣：元

董事長:陳益世 經理人:張家騉 會計主管:黃翊政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179,245,208
加：113 年度稅後淨利 $      278,956,218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3,700,800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282,657,018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28,265,702)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32,440,745
可供分配盈餘  1,466,077,269
分配之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        (251,022,06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215,05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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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

以上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

就餘額計算提撥之。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

分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

以上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

就餘額計算提撥之。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百分之五以

上為基層員工分派員工酬勞。員工酬勞

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分派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

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配合證交法增

訂第 14 條第 6

項條文，同步

增訂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

…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

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

…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

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

月二十二日

擬股東會決議

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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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後)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APACER TECHNOLOGY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2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4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5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6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7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8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9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10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1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12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3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4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15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16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17 E701040 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18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9 F113110 電池批發業

20 F213110 電池零售業

21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2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23 JE01010 租賃業

24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25 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26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27 E606010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28 E801010 室內裝潢業

29 I101070 農、林、漁、畜牧顧問業

30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31 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32 I301050 實境體感應用服務業

33 JI01010 互動式情境體驗服務業

34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規定不得

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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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或辦事

處。

第 五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證券管理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訂定為新台幣(以下同)貳拾億元，分為貳億股，每股壹拾元，授權董事會

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壹億伍仟萬，分為壹仟伍佰萬股，每股壹拾元，係保留

供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時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六條之ㄧ：本公司興櫃掛牌期間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得以低於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若本公司

上市櫃後得以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依上述方式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本公司上市櫃後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

讓予員工，惟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

第六條之二：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時，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本公司及子公司全職員工（所稱「子

公司」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投資公司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海內外子公司）。

第六條之三：本公司發行新股或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時，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本公司及子公司全職員

工（所稱「子公司」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投資公司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海內外子公司）。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

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發行其他有價證券者，亦同。

第七條之ㄧ：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

動此條文。

第 八 條：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由董事

會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惟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

其代理之表決權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部份不予計算。前項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

前五日送達本公司，如有重複時，以先送達者為有效。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作業依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第四章 董事及委員會

第十二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不得少於主管機關依法所規定之成數。

公司得於董事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三人(含)以上，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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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二：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

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十三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

一人，並得視實際需求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業務計劃之審議與監督。

二、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審議。

三、盈餘分配或彌補虧損之擬議。

四、資本增減計劃之擬議。

五、重大資本支出計劃之核議。

六、分支機構(含辦事處)設立或撤銷之議定。

七、公司章程或修訂之擬議。

八、對外重要合約或其他重大事項之審定。

九、公司轉投資其他事業或轉投資事業股份讓售之審定。

十、公司與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間重大交易事項之核議。

十一、總經理、副總經理之任免。

十二、重要財產購置處分及重要制度規則之審定。

十三、其他依據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事因事

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

限。

第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酌國內外業界水準，不論公司營業盈虧，由薪酬委員會提報董事會議定支付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高於千分之十四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之。其分配辦法由薪資報酬

委員會提報董事會決定之。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本

公司經理人在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相關授權辦法董事會訂定

之。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

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由於本公司所屬產業景氣與發展趨勢變化快速，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視當年度之盈餘狀

況，兼顧整體環境，相關法令規定，公司長期發展計畫及穩健財務結構之前提，採行平

衡股利政策，若有發放現金股利，則至少佔當年度全部股利之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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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以上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之。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百分之五以上為基層員工分派員工酬勞。員工酬勞得以現金

或股票為之，其分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

定之。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

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保留連同以前年度為未分配盈餘外，得派付股東股利；分

派股息及紅利以發行新股之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除依法令以公積分派外，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因業務及投資關係對外得為背書保證。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本次修訂中有關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自民國 107 年 6 月現任

董事或監察人任期屆滿辦理全面改選時，始適用之)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七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O 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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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4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獎勵優秀員工及留任關鍵人才，並將其獎酬連結股東利益與環境、社會及

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以下簡稱 ESG）成果，依據

公司法第 267 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以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自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 1年內得視實際需要 1次或分次發行，其新股      

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股數 

(一) 本獎勵計畫適用對象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在職且提供勞務服務之本公

司及其子公司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二) 實際得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

及其他管理所需參考因素等擬定之分配標準，並考量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

略所需等，由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同意；惟具員工身分之董事或經理人身分

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非具董事或經理人身分之

員工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三) 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給予單一員

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認購股數之合計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其累計被給予本公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

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第四條 發行總額 

新台幣 14,850,00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 1,485,000 股。 

第五條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既得條件及股份權利內容受限情形 

(一) 發行價格：無償發行。 

(二) 發行股份之種類：普通股新股。 

(三) 既得條件：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須符合以下各項條件方可既得： 

1.於各既得期間屆滿日仍在職且提供勞務服務者。 

2.各既得期間內未曾有違反任何與本公司簽訂之合約及本公司工作規則等情事 

3.達成本公司所設定公司績效指標與員工績效指標 

(1)公司績效指標 

以公司民國 113 年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為基礎，其公司每股

盈餘需達成以下績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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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 113 年公司每股盈餘為基礎 

公司績效指標 獲配股票張數 

達成 150% 獲 1,350 張 

達成 140% 獲 1,260 張 

達成 130% 獲 1,170 張 

達成 120% 獲 1,080 張 

達成 110% 獲 990 張 

達成 100% 獲 900 張 

(2)員工績效指標 

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至既得期間屆滿，個人績效評量、工作成果需達

本公司所設定之個人績效標準；未達個人績效標準者，視為未達既得條

件。 

(3)ESG 成果 

                本公司將各年度可既得之最高股數設定為 110%(即本辦法總發行股數 1485 

                張)，其中 100%依公司績效指標達成情形計算可既得股數後，再由薪資報 

                酬委員會評估本公司 ESG 成果為調整項，於可既得股數正負 10%區間內調 

                整之(計算結果到股為止，未滿 1股者無條件捨去)。 

4.服務年資 

              公司績效與員工績效均達成後，各年度可既得之最高股數比例如下： 

(1)自獲配日起任職滿 1年仍在職並提供勞務之全職員工，且未曾有違反本公

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等情事者，依可獲配股數之 50%計算

之。 

(2)自獲配日起任期滿 2年仍在職並提供勞務之全職員工，且未曾有違反本公

司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公司規定等情事者，依可獲配股數之 50%計算

之。 

(四) 員工未符既得條件或發生以下所列情事時，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1.員工未能符合本條第（三）項所定之既得條件時，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

並辦理註銷。 

2.自願離職、非自願離職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職生效日起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本公

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3.留職停薪 

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惟各年度可既得之實際

股份，除依本條第（三）項所定既得條件外，需再依員工於各既得日前 1年

之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之。既得日當天若為留職停薪之狀態，則視為未達

既得條件，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4.退休 

員工退休後，完全符合以下要求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權利義

務不受影響；若違反以下要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視為未達既得

條件，個別情況之豁免，由董事長核定： 

未從事任何與本公司競爭之事項，包含但不限於：加入競爭公司、提供任何

與本公司競爭的服務、建立任何涉及提供半導體製程或服務之公司或事業，

或聘僱、誘導、或試圖誘使任何本公司員工從事與本公司競爭的服務。 

5.一般死亡或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或死亡而無法繼續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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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會視為立刻既得。若為死亡，則由繼承人完成

必要法定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後，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若為

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則仍由該員工領受其應既得之股

份。 

6.調職 

(1)員工請調至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時，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比

照本項第 2款「自願離職」之方式處理。 

(2)經本公司指派轉任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之員工，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不受轉任之影響；惟仍需受本條第（三）項既得條件之限制，且既得

日仍需繼續在所指派轉任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服務，否則視為未符合既得

條件，本公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7.員工向本公司以書面聲明自願放棄被授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者，本公司將

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8.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任何與本公司或本公司從屬公司

簽訂之合約及本公司或本公司從屬公司之工作規則等情事，本公司將無償收

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9.員工終止或解除對本公司就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信託/保管帳戶之代理授權

（詳本條第五項第一款和第六項），就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

司將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五) 獲配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1.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保管機構，且於既得條件

未成就前，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機構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 

2.既得期間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設

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3.除前述限制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既得條件前

之其他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股息、紅利及資本公積之受配權、現金增資之

認股權等，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相關作業方式依信託/保管

契約執行之。 

4.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權及其他

有關股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代為行使之。 

5.既得期間如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減資彌補虧損等非因法定減資之減少資

本，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依減資比例註銷。如係現金減資，因此退還之現金

須交付信託/保管，於達成既得條件後才得交付員工；惟若未達既得條件，

本公司將收回該等現金。 

(六) 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保管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工與股票信託/保

管機構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保管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

除、終止，及信託/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第六條 簽約及保密 

(一) 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需簽署由本公司提供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

領同意書」與辦理相關信託/保管程序。未依規定完成相關文件簽署者，視同

放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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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何經本辦法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相關權益之所有人，皆應遵守本辦法及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之規定，違者視為未達既得條件；且應遵守

相關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得探詢他人或洩漏被授予之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相關數量及內容，或將本案相關內容及個人權益告知他人。若有

違反之情事，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有權無償收

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第七條 稅賦 

依本辦法所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相關之稅賦，就股數取得之部分，其各項稅

賦應由員工自行按當時中華民國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條 實施細則 

本辦法有關獲配員工名單或簽署等事宜之相關手續及詳細作業時間，由本公司承辦

單位另行通知獲配員工辦理。 

第九條 實施及修訂 

(一) 本辦法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向

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實行。嗣後如因主管機關審核要求而有修訂必要時，授權

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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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宇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定為

「APACER TECHNOLOGY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2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4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5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6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7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8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9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10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11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12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3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14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15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16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17 E701040 簡易電信設備安裝業

18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9 F113110 電池批發業

20 F213110 電池零售業

21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2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23 JE01010 租賃業

24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

25 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26 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27 E606010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

28 E801010 室內裝潢業

29 I101070 農、林、漁、畜牧顧問業

30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31 I199990 其他顧問服務業

32 I301050 實境體感應用服務業

33 JI01010 互動式情境體驗服務業

34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47-



第 三 條：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所規定不得

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四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適當地點設立分公司或辦事

處。

第 五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證券管理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訂定為新台幣(以下同)貳拾億元，分為貳億股，每股壹拾元，授權董事會

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壹億伍仟萬，分為壹仟伍佰萬股，每股壹拾元，係保留

供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股權時使用，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六條之ㄧ：本公司興櫃掛牌期間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得以低於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若本公司

上市櫃後得以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依上述方式

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時，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

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本公司上市櫃後得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

讓予員工，惟應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後行之。

第六條之二：本公司買回股份轉讓員工時，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本公司及子公司全職員工（所稱「子

公司」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投資公司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海內外子公司）。

第六條之三：本公司發行新股或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時，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本公司及子公司全職員

工（所稱「子公司」係指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投資公司表決權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海內外子公司）。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

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發行其他有價證券者，亦同。

第七條之ㄧ：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決議，且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

動此條文。

第 八 條：本公司股務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由董事

會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惟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

其代理之表決權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部份不予計算。前項委託書應於股東會開會

前五日送達本公司，如有重複時，以先送達者為有效。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決議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但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股東會採行電子投票列為本公司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其相關作業依主管機關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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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事及委員會

第十二條：本公司設董事七~九人，任期三年，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數，不得少於主管機關依法所規定之成數。

公司得於董事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內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前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三人(含)以上，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

遵循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二：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

員會之成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

第十三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

一人，並得視實際需求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會得設置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本公司如遇緊急事項得隨時召集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年度業務計劃之審議與監督。

二、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審議。

三、盈餘分配或彌補虧損之擬議。

四、資本增減計劃之擬議。

五、重大資本支出計劃之核議。

六、分支機構(含辦事處)設立或撤銷之議定。

七、公司章程或修訂之擬議。

八、對外重要合約或其他重大事項之審定。

九、公司轉投資其他事業或轉投資事業股份讓售之審定。

十、公司與關係人(包括關係企業)間重大交易事項之核議。

十一、總經理、副總經理之任免。

十二、重要財產購置處分及重要制度規則之審定。

十三、其他依據法令規章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事因事

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

限。

第十六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酌國內外業界水準，不論公司營業盈虧，由薪酬委員會提報董事會議定支付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高於千分之十四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之。其分配辦法由薪資報酬

委員會提報董事會決定之。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置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本

公司經理人在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相關授權辦法董事會訂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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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

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由於本公司所屬產業景氣與發展趨勢變化快速，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視當年度之盈餘狀

況，兼顧整體環境，相關法令規定，公司長期發展計畫及穩健財務結構之前提，採行平

衡股利政策，若有發放現金股利，則至少佔當年度全部股利之百分之十。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四以上為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扣除累積虧損之數額後，再就餘額計算提撥之。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分派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

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保留連同以前年度為未分配盈餘外，得派付股東股利；分

派股息及紅利以發行新股之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除依法令以公積分派外，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因業務及投資關係對外得為背書保證。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三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四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五年六月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本次修訂中有關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之相關條文，自民國 107 年 6 月現任

董事或監察人任期屆滿辦理全面改選時，始適用之)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七年五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O 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O 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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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14 年 3 月 24 日止之資料) 

名 稱 代表人 持有股數

陳益世
呂理達
張家騉
陳明達
黃少華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簡慧祥
吳廣義(獨立董事) 
彭錦彬(獨立董事) 
韓靜實(獨立董事) 

1,525,633
5,699,906

471,642
1,990,040
1,207,041

11,928,000
68,325

527
0

合 計   22,891,114

一、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14 年 3 月 24 日止，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1,287,292,660 元，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28,729,266 股。

二、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計算，本公司
現任董事法定應持股數如下：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 8,000,000 股。

三、股東名簿記載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已符合法定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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